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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口岸是口岸的一种，是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门

户和窗口，是指供人员、货物和交通工具出入国（边）

境的机场。近年来，我国航空口岸建设不断跃上新台

阶，但同时存在机场航空口岸建设滞后和发展超前问

题。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

一、我国航空口岸建设发展迅速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以及民航体系的

持续完善，航空口岸建设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十五”期间，我国民用航空行业固定资产总投资947亿

元，新增机场21个，全国民用运输颁证机场达到142个。

截至2005年底，全国共有对外开放航空口岸56个。

（一）航空口岸建设促使航空物流规模迅速扩大

航空口岸虽然在口岸物流中所占比重较小①，但随

着社会物流的结构性调整，增势迅猛。近年来，由于外

贸进出口总量的增加以及航空口岸建设的完善，我国全

行业航空运输各项指标增长迅猛。“十五”期间，我国民

航总周转量、货邮运输量分别增长113.3% 和 91.2%。

2006年，航空运输继续快速发展，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

转量306亿吨公里（其中，港澳航线完成3.3%，国际航

线完成33.7%），旅客运输量1.6亿人（其中，港澳航线

完成3.4%，国际航线完成7.9%），货邮运输量349万吨

（其中，港澳航线完成5.2%，国际航线完成26.4%），三

项指标分别比2005年增长17.0%、15.5%和13.9%。当年

共有定期航线1336条，其中国内航线1068条（至香港、

澳门航线43条，占1.0%），国际航线268条（占201.%）。

（二）航空口岸建设促使物流园区在机场聚集

我国航空口岸正逐渐向综合物流中心转变，一些口

岸借助特殊的地理优势已经成为海陆空中转集散中心。

随着我国多层次保税物流监管体系的发展，物流园区日

益在机场周边集聚，不少航空口岸成为集运输、转运、

储存、装拆箱、仓储、加工、信息处理为一体的重要枢

纽。如北京首都机场设立的保税物流中心（B型）已于

2007 年正式通过验收并投入运营，这将进一步优化首

都机场供应链运作模式，提升首都机场的战略地位，形

成辐射北中国区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航空物流体系。

再如深圳机场建设的保税仓和出口监管仓，对航空物流

的高效流转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为深圳机场实施南

中国货运门户战略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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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物流的组织现状来看，港口目前仍然承担着80% 以上的口岸物流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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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机场航空口岸

建设滞后、通关效率低下及其原因

（一）航空口岸建设滞后、通关效率低下的表现

我国各地机场间发展的差距较为明显，一些航空口

岸的建设已经跟不上口岸业务量迅猛增长的需要，一是

作业场地不足。一些航空口岸，由于前期规划未能充分

预计到国际客运、货运业务的迅猛发展，致使口岸查验

厅、隔离厅、国际停机坪、国际货运查验区、办公室等

场地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多重类型国际航班运作的需求。

二是人员编制不足。一些航空口岸业务量的快速增长不

断增加了口岸管理的工作量，而人员编制并没有得到及

时补充。以深圳机场口岸为例，深圳机场2001～2006年

货邮吞吐量年均增长18%，而目前各口岸单位基本都是

1993年开放口岸时定的人员编制，无法满足现有国际业

务发展的需要，作业时间也不能满足航空公司和货主的

需求，更不能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三是通关效率低下。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内外企业更加关注口岸通关

效率的提高，以降低通关成本，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而目

前，我国各地航空口岸通关效率普遍较为低下，如深圳机

场经过多年改革，目前关务环境已大幅度改善，通关效率

在全国名列前茅，但与近邻的香港机场相比仍较为落后。

（二）航空口岸通关效率低下对民航发展的影响

我国航空口岸的通关效率对民航发展的影响集中反

映为对国际货运业务发展的制约。再以深圳机场国际货

运业务发展为例，深圳机场所处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位于

世界最热航线伦敦－新加坡－迈阿密大三角的重心位

置，深圳机场货运发展的经济腹地极为广阔，发展国际

货运的区位条件十分有利。然而，珠三角航空货运量并

没有集中于深圳机场（2006年深圳机场国际货邮吞吐量

仅9.9万吨），而是主要由香港机场吸纳（2006年香港

机场的货邮运输量已经达到360 万吨，吸纳了珠三角

70%～80%的国际航空货运量）。珠三角的航空货物，转

道香港机场出口，除了货运基础设施、航线结构、航油

政策等方面的差距，通关效率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三）航空口岸建设滞后、通关效率低下的原因

1.航空口岸管理法制体系不完善。目前，我国航空

口岸管理所依据的主要法律如表1所示，此外贵州、安

徽等省份以及太原、石家庄、青岛等地方政府颁布了当

地的航空口岸管理办法。但总体来看，我国航空口岸管

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与民航业发展相适应的法制

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存在以下制约：第一，查验单位惩

处违法行为的权力不足，例如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海关

对受走私分子雇用专门用来从事走私的运输工具无权没

收，难以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二，目前航空口岸运

作依据的法律对于通关作业流程等规定不明确，查验单

位自身执法程序不健全。第三，法律法规未能及时根据

社会经济的发展修订完善，加入WTO后，我国对外承诺

的简化和统一通关手续、法律透明度等没有得到完全体

现，口岸境内外法制建设差距较大。这都影响了口岸的

依法顺畅运转。

2.社会整体诚信体系的缺失。一方面，走私和腐败

严重影响了口岸整体通关效率，影响了守法企业的快速

顺畅通关；另一方面口岸运作的各类物流企业，数量庞

大，素质参差不齐，部分公司诚信不足，这些都严重影

响了各地机场关务环境的改善。

3.航空口岸运作涉及众多单位，协调难度较大。在

航空口岸查验工作方面，海关管物，海关总署是主管部

门，边检管人，公安部是主管部门；在检验检疫方面，

国家质检总局①是主管部门；口岸的国际贸易，商务部

是主管部门；航空口岸的机场，民航总局是行业主管部

门；边境口岸工作涉及对等开放，外交部是外事主管部

门。航空口岸的检查检验设施、所需联检场地和检查检

验单位的办公、生活土建设施的建设和投资，由地方政

府负责；机场属地化改革后还要接受当地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单位、交通局等单位的管理。此外，航空口岸还集

中了航空公司、各类货运公司、货运代理公司、航空货

站、航空物流园等企业。航空口岸通关效率由口岸各单

位整体运转效能共同决定，航空口岸管理工作条块交叉

的现实情况，决定了口岸运作整体协调难度大，影响了

口岸的建设水平、通行能力和运行效率。

4.查验单位资源配置机制不完善。国家对航空口岸

查验的海关、边检、检验检疫等单位均实行垂直管理体

制，各地口岸查验单位的预算全部纳入中央预算，经费

1987年1月22日

1995年10月30日

1991年10月30日

1989年2月21日

1986 年12 月2 日

1985年11月22日

1985 年11 月22

1996年3月1日

表1   我国航空口岸管理的相关法律

法律名称 颁布时间 最后修订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2000年7月8日

2002年4月28日

①在199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前，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主管部门为国家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1998年根据国办发1998[114]号文，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由海关总署管理，2001年，

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合并，成立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正部级，简称国家质检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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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主管部门自上而下划拨，人员编制也由国家主管

部门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审批。但是我国幅员

辽阔，口岸管理战线拉得很长，一些业务增长迅猛的航

空口岸，出现了管理资源严重滞后于业务发展的局面。

与此同时，一些航空口岸查验单位资源不足，又给机

场、地方政府带来了较大的负担。按照国务院有关行政

管理法规，航空口岸检查检验设施建设资金由地方政府

负责解决，地方新开口岸，所需联检场地和检查检验单

位的办公、生活土建设施（包括宿舍），由地方统一投

资，统一建设。一些航空口岸从开办时起，除按照规定

由地方承担设施投入，还需接受来自地方的各种资助或

补贴，如“伙食补贴”、“生活补贴”、“领导津贴”、无

偿提供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电器等等，以及提供“协

管人员”等。但这些配置在一些地方并不能全部落实。

这样，一方面垂直管理体制下一些航空口岸查验单位管

理资源配置不足，另一方面地方补贴投入又欠规范，制

约了航空口岸的建设，影响了通关效率。

5.口岸通关作业流程不够规范。通关作业流程是指

货物、运输工具进出关境时，口岸单位为履行各项管理

职能而实施的一系列作业程序。有关通关作业的流程，

海关法仅作了原则性规定，各地航空口岸通关现场缺乏

统一规范的布局，各地货物通关流程也不尽相同，一些

航空口岸通关流程沿袭“申报、查验、征税、放行”的

所谓通关流程，一些航空口岸作业方式还较多采用传统

方式，未能通过信息技术提高工作效率。

三、部分机场超前开放航空口岸的原因

目前，我国共有国际定期航班机场26个，国际不

定期航班机场1个，国际航班备降机场5个，已经开放

了56 个航空口岸。有些航空口岸机场基本上只有1～2

条国际航线，年平均航班在1～5个不等，相当一部分

航线、航班年平均乘座率都很低。一些经济较为发达地

区，由于机场运营的国际航班不足，为国际业务配备的

基础设施和设备使用率也严重偏低。

机场配套设施建设投入约占机场总建设投入的1/5

左右。一些地方机场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匆忙进

行机场开放口岸建设，一方面占用机场大量建设资金，

增加机场建设预算，另一方面因国际业务量不足，设施

维护费用及相关业务费用成为机场沉重的包袱。机场现

金流紧张，其正常运营必然受到严重影响。

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开放航空口岸，往往是为了

“改善当地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有的更将其当作重要

政绩，而对当地开放口岸的条件考虑不足，缺乏科学论

证。因此，一些地方在十分拮据的地方财政中筹集资金

建设航空口岸，不仅占用了大量的资金、影响了当地机

场的发展，也浪费了国家的管理资源。

四、政策建议

1.民航管理部门应指导各地机场根据国内外航空运

输市场发展趋势，找到顺应我国机场体系整体战略布

局，又符合当地特点的机场定位。在此基础上，指导各

地机场审慎、科学地进行航空口岸建设。

2.国家立法机构可借鉴国际成熟口岸管理规则，结

合我国航空口岸的特点，适应国际便利通关的趋势，适时

修订航空口岸管理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国家有关管理部门

应完善航空口岸管理体制，优化航空口岸的资源配置。

3.各地政府和机场当局在机场土地规划过程中，应

充分考虑海关、检验检疫等口岸单位的办公、查验、处

理所需场所建设，以适应业务规模不断扩展的要求，在

相应场所的选址安排等方面，需要积极听取口岸单位的

建议，从作业流程、成本等角度综合衡量。

4.各地政府应加强对航空物流的统筹力度，加强对

航空口岸各单位的整体协调，逐步规范、完善地方政府

和机场当局对航空口岸的建设、投资和补贴机制。

5.各地机场当局要配合口岸查验单位，不断提高口

岸的信息化水平。一方面共同开发建设电子监管系统，通

过电子化、集约化运作，提高口岸单位运作效能，满足货

物快速流通及口岸单位有效监管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可

行性研究的基础上，共同完善查验设施设备，如购置平台

式安检机等，逐步引进IC卡识别、GPS监控等电子化设

备，自动采集、确认和核对相关数据，实现高效运作。

6.各地机场当局需联合航空口岸单位进行政策开

发，创新业务模式和通关模式。特别是已经设立保税物

流中心、出口监管仓、保税仓的航空口岸，需要挖掘航

空口岸和保税物流功能，不断开发新业务，探索建立根

据货物性质实行“分批出区、集中报关”的通关模式。

7.各地机场当局、航空物流企业要积极配合航空口

岸单位采用风险管理办法，实现对通关企业的规范化管

理。可采取定期评估企业信用额度、风险分析、加强事

后稽查等手段加强监管效果，促进企业守法自律，建立

企业自律化约束机制，完善企业诚信体系，实现为守法

企业提供最大的通关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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